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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客歌是壮族根据汉族故事重构的山歌。以名物为切入点，可将客歌的内部建构与外部文化紧

密联系起来。名物之名，是建构壮族客歌的基本路径，其具体建构方式包括增益家畜、鸟类和鬼神叙

事，置换故事中的地名、环境和人物身份，以及删减汉族版故事中诸多陌生的名物，等等。名物之实，

意指壮族客歌丰富的文化意涵，其具体包括崇尚家畜、鸟类和“尚鬼”的万物有灵观念以及强烈的处

所意识等等。以名物为视角对壮族客歌进行研究，揭示出壮族客歌建构的基本路径，有助于壮族人以

自己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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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s and Objects and Hakka Songs of the Zhuang People

WEI Liangjie

（College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 China）

Abstract：Hakka songs are folk songs reconstructed by the Zhuang people based on the stories of the Han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mes and objects, the internal construction of Hakka songs can be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external culture. The name of the object is the basic way to construct Hakka songs of the Zhuang people. 
The specific construction methods include adding livestock, birds and ghosts narration, replacing the place name, 
environment and character identity in the story, and deleting many strange objects in the Han version of the 
story. The object of the name refers to the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Hakka songs of the Zhuang people, which 
includes the animistic concept of advocating livestock, birds and ghosts, as well as the strong sense of place and so 
on. To study the Zhuang folk so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mes and objects and reveal the basic path of Zhuang 
folk songs construction is helpful for the Zhuang people to tell Chinese stories in their own way.
Keywords：Hakka songs of the Zhuang people; names and objects; Zhuang culture



92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6 期（总第 143 期）

长 期 影 响 文 学 研 究 范 式 的 文 本 主 义

（Textualism，或曰作品中心论），与罗兰 • 巴特

的《S/Z》（1970）及《从作品到文本》（From 
Work to Text，1971）不无关系；前者认为文本是

“跨学科的”（multidisciplinary）和“多主体性的”

（multisubjective），后者则论证了文学从“作品”

走向“文本”的必然 [1]。然而，该范式的危机在

于“当文本主义超出对文学作品的分析而扩大到

自然、社会、文化领域，操作就变得复杂而困难，

世间万物很难仅仅被剥离成一段文本”[2]，于是人

们不得不将研究的焦点转移到物上，“回到物本身”

（return to things）的研究路径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

当“物”被纳入博物学范畴，日本学者青木正

儿将其发展成“名物学”：“就是对物之名称和

物之实体进行对照考察，弄清历史等诸多书籍里

所出现的禽兽草木及其他物品的名与实。”[3] 这位

日本学者将“名物学”作为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

手段。在中国古籍中，“名”和“物”多单独使用，

二者最早出现在《周礼》一书中，如 “辨其名物”。

可以说，“名物”是关于具体特定之物的名词 , 它
与物类特征密切相关，其是根据物的颜色、形状

等特征来划分的物的种类 [4]。名物在人类学、民族

学范畴内可纳入“物质文化”这个重要概念，名

物之名可直接作用于文化文本的建构，而名物之

实则与地方性知识等研究视角密切相关。名物的

名、实之统一，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文本主义的宰制，

使文学建构与“非文本”的文化紧密连接起来。

壮族客歌是壮族人将汉族故事改编成的山歌。

在壮语中，汉人、汉族都被称为 pou4kun1，字面

可解释为“说官话的人、民族”；壮族是岭南的

世居民族之一，所以其将后来迁入的汉族称为客

人，读作 pou4he k7 或 wun2he k7；反映汉族客人

故事的歌统称为客歌，壮语读作 f n1he k7，拼音

壮文写作 fwen hek。
本文拟以客歌这类文化文本为考察对象，以名

物为切入点，探讨壮族客歌的建构路径及其文化

蕴含。

一 名物之名：建构壮族客歌的路径

（一）名物的增益

增益，即在重构过程中对原版故事进行文学添

加；添加过程中，名物往往作为意象、人物角色、

情节等被添加到文本叙事中。下文所引客歌若无

标注，均出自广西忻城县（壮族世居县）民间歌

手提供的手抄本（未刊），仅标注其为某人提供，

引文内关键名物用国际音符注其壮语读音，引文

后用括号标注其在手抄本中的行数。

1. 增益家畜类名物。汉族有关董永的传说版本

各异，有曹植乐府诗《灵芝篇》、干宝志怪小说

《搜神记》、唐代变文《董永变文》（敦煌出土，

编号为：伦敦 •S•2204）、明人洪楩所录话本《董

永遇仙传》[5]367-377、明末顾觉宇的传奇《织锦记》、

清末民初的《小董永卖身宝卷》、1955 年黄梅戏

电影《天仙配》（石挥导演，1956）等。经过情

节单元、思想主旨比对，不难发现话本《董永遇

仙传》与黄梅戏电影《天仙配》是壮族董永故事

最主要的版本来源 [6]。壮族董永故事对家畜的增

益是汉族所有版本所没有的。如傅子现提供的客

歌《董永和仙女歌》写道，“生他（董永）男儿

身，每天忙碌放水牛（wa i2）”（29~30）；“若

你们嫌少，杀水牛（wa i2）来补”（235~236）。

又如蓝光荣提供的《大董永故事传扬》写道，“妈

与儿开话，去大山牧羊（ji η2）”（109~110）。

韦恩富提供的《董永传奇》写道，“牧羊（ji
η2）早到晚，总在羊身边”。（49~50）《壮族世

传悲歌 •董永：汉壮对照》写董永的“感孝”源于“放

水牛（wa i2）去野外，见母羊（ji η2）生崽”[7]。

客歌《薛仁贵》写幼年的薛仁贵“吃饭三年多，

比黄牛（tsU2）水牛（wa i2）还猛”[8]。

2. 增益鸟类名物。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

及其他》认为，《左传 • 襄公二十三年》中的“杞

梁之妻”是孟姜女故事最早的记载，而杞梁之妻

哭夫崩城多见于汉人记载 [9]。孟姜女故事经过漫

长的演变后，到清朝时已基本定型。当今汉族中

流传的孟姜女故事，其情节单元主要有抓夫外逃、

范孟相遇、婚后筑城、寻夫送衣、夫死哭城、滴

血认尸、自杀殉夫等，但在壮族版故事中，常增

益鸟类这个名物。如广西马山县师公韦金龙传抄

的孟姜女故事歌本中写道：“燕子（ ok8 e n5）

衔书来到家，孟姜开信拿来看。”[10] 而在佚名

《孟姜女、万喜良两人苦情书宽》的手抄本中，

为孟姜女传信与陪同她前往寻夫的都是乌鸦（tu2 
a1）。广西宜州区版的《孟姜女与万喜良》中亦写

道：“走山下十天，靠乌鸦（tu2 a1）来到。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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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灵性，来带路给我。”[11]

3. 增益鬼神类名物。（太白）金星（kim1θiη1）、

玉帝（ji5ti1）等神仙在广西忻城、马山县诸多董永、

孟姜女、舜帝行孝、毛洪故事等民间抄本中均有

增益，且都以救苦救难的形象示人。壮族客歌《薛

丁山》中写薛丁山与樊梨花的关系时增益道：“在

花山（wa1θa n1）注定，只双方合意。”[12]53“花

山”则与壮族的生育神兼姻缘神——花婆（ja6wa1）

密切相关。蓝继森提供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蓝炳玉提供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全阳（传扬）

书宽》、蓝光军提供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莫

宣让提供的《祝英台》4 个抄本结尾都在原汉族版

化蝶情节的基础上加入了“阴间争妻及还阳”的

情节——马家公子（马文才）也因病归阴，梁、祝、

马三鬼魂的争执则交由汉族的神灵——阎王（ji
m2wu η2）来解决；阎王判定三人还阳，梁祝结合、

祝家归还马家财礼。

（二）名物的置换

所谓置换，即将汉族故事版本中的甲名物置换

为乙名物，从而将汉族故事重构为壮族客歌。

1. 置换地名类的名物。明清之际徐树丕《识小

录》卷三载：梁山伯、祝英台，皆东晋人。梁家

会稽，祝家上虞，同学于杭者三年……尔后的诸

多变文中，这些地名基本袭用，但在壮族版故事

中，这些地名有所变换，如蓝光军手抄本《梁山

伯与祝英台》中将“杭州”置换为“广州”。同样，

唐皇李旦故事出自潮剧《李旦兴唐》，原剧中李

旦逃身通州，但在壮族版的《李旦与凤娇》中写道：

“李旦去流浪，来到柳州城。”[13]39 傅子现提供的

《董永和仙女歌》，其在讲述董永卖身时写道：“上

街去卖身，来送丧做道（场）。”（131~132）这

里的“街”即广西来宾市的忻城街。董永“自卖”

时还写道：“蹿上又蹿下，到东门就坐。”（151~152） 
“东门”是忻城土司时代莫氏衙署附属建筑群的东、

西、北三个城门之一，城门至今犹在，并以此门

为地名。

2. 置换环境类的名物。汉族版故事中，《薛

刚反唐》主人公薛刚逃往了二龙山，梁祝传说女

主人公祝英台家住祝家庄，戏剧《铡美案》秦香

莲的原籍为湖广均州府，这些地名对壮族人来说

是陌生的。石山（pya1）、（田）垌（toη6）、村

（ ba n3）、房子 / 干栏（ra n2）、水田（na2）

等表示自然、人造环境名物在壮族地区寻常可见，

故它们常被用来置换原汉族故事中的环境、地理

名物。如客歌《反唐》歌词道：“薛刚在石山（pya1）上，

得安家守身。”[14] 客歌《薛丁山》载：“拿仙宝

打赢，反兵死满垌（toη6）。”[13]104-105 蓝继森提供

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抄本中，梁祝相别时，祝

英台道：“我村（ ba n3）石山（pya1）下，兄

回家就进（村）。”（203~204）客歌《顺儿传扬歌》载：

“病一天天重，妈嘱儿回家 (ra n2)。”[15] 客歌《秦

香莲》中，进京赶考前，秦香莲劝陈世美不要忘

夫妻之情，就以水田为喻，说道：“明明是泥田（na2），

过后变荒地。”[16]

3. 置换表示人物身份的名物。汉族潮剧《李旦

兴唐》中，唐皇李旦与民女凤娇定情于后者为前

者进行柴房调治之时，但在壮族客歌《李旦与凤

娇》中，女主人公凤娇以抛绣球的方式向李旦示

爱，“绣球（to m5）拿在手，抛到哥怀中”[13]157。

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交阯俗，上巳日，

男女聚会，各为行列，以五色结为球，歌而抛之，

谓之飞驼。男女目成，则女受驼而男婚已定。”[17]

由于讲故事的人沿袭壮族风习，故凤娇的身份已

被置换为壮族女性。汉族明代话本《董永遇仙传》

中称董永是“淮安润州府丹阳县董槐村”[5]367 的汉

族人，但在傅子现《董永和仙女歌》抄本中，董

永被置换为壮族人身份。故事中董永被招入京时，

多处称皇帝为“汉皇”（han1wu η2），点明了叙

述者是以董永的视角来看待当时的执政者的，因

而董永在其叙事中默认为壮族人。汉族采茶戏《毛

洪记》中，毛洪为湖广襄阳府人氏。客歌《毛洪》

中，张玉英之父言说毛洪子承父业的身份时，说道：

“你父生男孩，田塘（na2taη2）有承位。”[18]“田塘”

这个名物实属壮族人对家产、家业的所指，显然，

壮族故事中的毛洪化身为了壮族男性。

（三）名物的删减

  所谓删减，是指文学重构时对原文本的若干

要素进行有意识的删除，以使新生成的作品呈现

出不一样的文学样貌。客歌的取材来源有汉族民

间神话传说、戏曲、小说等多种叙事文本。汉族

古籍小说动辄数万言，甚至数十万言，当其被重

构为壮族山歌时，不可避免要大规模删减其篇幅，

名物自然也在删减之列。这些被删减的名物在壮

族人看来多是陌生的“他者”。删减式重构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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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叙事上的一种“去陌生化”，其目的是使客

歌在壮族民间得以更好地传播。

  1. 删减描摹人物的名物。在《孔雀东南飞》（又

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描述女主人公刘兰

芝“起严妆”时写道：“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

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19] 而在广西

来宾市兴宾区五山乡一带壮族师公戏唱本《孔雀

东南飞》中，“丝履”“玳瑁”“纨素”“明月

珰”等名物荡然无存，因为唱本仅以焦母、焦仲

卿、刘兰芝等人的唱词来组织叙事。在清代章回

小说《薛仁贵征东》第二回“白良关刘宝林认公，

杀刘方梅夫人明节”中，在描摹唐将尉迟恭与番

将国贞双方在阵前叫骂时，出现了贬低对方身份

的名物词，如“番奴”“狗蛮子”之类 [20]，而在

忻城县民间的手抄本《薛仁贵》中，这些阵前叫

骂词语多被删去，偶尔指责对方则多用“贼头”（

ak8tau2）一词。

  2. 删减与情节有关的名物。在清代小说《二

度梅全传》开篇，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来讲述梅

良玉之父梅伯高的官员朋友，其中涉及官员称谓

的诸多名物，如“吏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翰

林院大学者”“詹事府正詹事”等 [21]2，而在壮族

版《梅良玉》中，开篇交代梅良玉身世时则说“父

在朝中死……父因奸臣死……”[22]，将梅父如何

归田、如何入京、如何被奸臣所害等情节都作了

删减，梅父的官场关系及相关名物也因此被删减。

又如明人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现存版本众多，

其中世德堂本 62 万字，杨闽斋本 46 万字，唐僧

本 40 万字，《西游记传》7 万字，《唐三藏西游

释厄传》13 万字，而忻城县壮族民间的《三藏故

事欢》手抄本仅有 53 脚（一脚即 8 句，每句 5 言），

共 2120 字。这样一来，“八十一难”叙事情节势

必有所删减，与之相关的诸如孔雀、女儿国、火

焰山、天竺国和各种妖怪名字等名物自然也不复

存在。

  3. 删减若干描摹异域风情的名物。在清代小

说《二度梅全传》第 13 回陈公赏梅祭祀至第 15
回“梅开二度”，其中就花了大量笔墨来描摹“梅”

这种名物 [21]66-80，但壮族聚居的广西多属于亚热带

地区，极少有下雪的极寒天气，梅花盛开的场景

较为罕见，所以在壮族版梅良玉故事的诸异文对

“梅”这一名物未曾多加描摹。又如，清代小说《薛

丁山征西》中描摹过诸多西域城池，有如界牌关、

锁阳城、寒江关、青龙关等名物，但在壮族版薛

丁山故事中，除了与樊梨花有关的寒江关之外，

作者几乎不对这些城池费一笔一墨。

  4. 删减原汉族版本中韵文类名物。古诗、词、

赋等都属于文化层面上的名物，单以小说《西游记》

为例，据杨志君对世德堂本的统计，共含 417 首诗、

56 首词、251 篇赋，这些韵文有给读者听觉享受、

调节叙事节奏、参与情节建构、塑造人物形象的

功能 [23]，但在壮族版三藏故事中，这些韵文都被

删减，因为壮族客歌本身多以“勒脚歌”的韵文

形式加以书写。所谓勒脚歌，即壮族歌本内 ( 从开

篇算起 ) 每 8 句为一脚（一个单位），每脚内部

各句的吟唱顺序为 1—2—3—4—/—5—6—1—2—/
—7—8—3—4。 可见，第 1、2、3、4 句都要重复

吟唱一遍 , 脚内每 4 句为一个意义单元（用“/”
划分）[24]。每脚内部，各句之间均押韵（下例中

押韵处为粗体），有押脚—脚韵的，如傅子现手

抄本《董永和仙女歌》第 82~83 句写道：“ o
k7pai1jou6kwe η1po5，ra n2 bou3hau4 bou3no6.”
（汉译：留父出门去，家无米无肉。）也有押腰—

脚韵的，如同文第 67~68 句写道：“taη5toη3wiη4l
k5la η2，kwe η1ra n2ha 3m η2jou5.”（汉译：

嘱董永儿郎，留房给你住。）所以，壮族客歌不

需要使用韵文来带给读者听觉享受，至于叙事节

奏的调节、情节的建构、人物的塑造更无从谈起。

总之，流传于壮族的客歌以壮族人自己的审美观

重构了汉族故事。

二 名物之实：壮族客歌的文化意涵

（一）家畜崇拜

弗弗雷泽《金枝》中随处可见作者对万物有灵

现象的描述，如树神崇拜等 [25]。玉时阶认为，壮

族原始的多神崇拜就包括万物有灵和鬼魂、祖先、

图腾、自然、动植物崇拜 [26]23-77。董永故事歌中叙

写董永意欲杀牛（或水牛）取肉以填补人肉，显

然与壮族杀牛祭祖的礼仪有关。壮族麽经中就有

《占杀牛祭祖宗》的经文，而杀牛祭祖宗是广西

红水河两岸壮族地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传统

祭神仪式，每隔三至五年举行一次 [27]。可以说，

家畜某种程度上具有通灵的文化意涵，故而广西

忻城县的壮族人认为梦见牛或水牛则表示梦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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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祖宗。笔者 2020 年 12 月 13 日对广西忻城县

思练镇新练村板朝屯进行调查时，村民 WAH（女，

壮族，56 岁）谈及该自然屯的建立由来时说：“我

们原来并不在现在的地方建村，后来迁来这里，

因为那时人们把牛、水牛放到野外食草，牛群、

水牛群先是到岜糖山（即汉语的“马蜂山”——

引者注）夜宿了两晚，然后牛就跑到我们现在村

子这里的岩洞下夜宿三晚，怎么赶也赶不走。老

人们觉得这是个好地方，就在这里建了村。”

在壮族的文化观念中，家畜是有灵的，故而麽

经中有《赎水牛、黄牛、马经》，“叙述壮族始

祖神布洛陀如何造（水）牛，很能表达出壮族先

民原始宗教的朴素观念”[28]316。1987 年从田东县

义圩乡班龙村定怒屯搜集来的《闹涽懷一科》（即

“招水牛魂一科”）则专门讲解招水牛魂的仪式 [29]。

在壮族的创世神话中，创世诸神中就有水牛，壮

族民间还有《[ 女米 ] 洛甲审水牛》[30] 等神话传说。

观母羊生崽表现了壮族人“师家畜”的情结。

《增广贤文》说，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

马无欺母之心。与汉族的文化心理相异，壮族人

看到的不是羊羔的孝，而是母羊产子蕴含着的父

母恩情。董永故事歌诸异文中的“观母羊生崽”

情结与麽经中的伦理道德篇《唱童灵》的相关叙

述形成互文。《唱童灵》写道：“童灵乖又乖，

山坡上牧牛。见水牛跪扒，生崽真辛苦。回家告

诉妈，回家诉众人。妈对他说道：牲畜生崽易。

妈生你们难，小牛头还尖。一下生出来，人胎头

儿圆。痛三天四晚……”[28]542-544

现实中，家畜备受壮族人崇拜。每年农历四月

初八的壮族牛魂节，除了要赎牛的魂魄外，人们

还做五色糯米饭喂给它们吃。壮族人崇拜牛，与

壮族是一个喀斯特地貌的稻作民族密切相关。稻

作过程中，牛是重要的劳力，所以壮族民间就有

大量与水牛（wa i2）有关的农谚，如“水牛是农

家宝，耕田种地不可少”“见草疼水牛，见饭想

到儿”“老牛善犁田，老人善当家”等。

（二）鸟崇拜

泰勒认为：“万物有灵观构成了处在人类最

低阶段的部落的特点，它从此不断地上升，在传

播过程中发生深刻的变化，但自始至终保持一种

完整的连续性，进入于高度的现代文化之中。”[31]

壮族人崇拜鸟是其万物有灵观的主要体现之一。

在壮族孟姜女故事歌中，乌鸦是一种报丧的义鸟，

文本称之为“鸦仙”，女主人公孟姜女与之结拜

金兰，叫它“鸦姐”。事实上，壮族人对乌鸦的

认知是复杂的。首先，人们认为乌鸦是不详之鸟，

所以遇到乌鸦叫时，或对它吐口水，或念解咒口诀：

“鸦呀鸦，砧在下，刀在上，剁你吃了——鸦！”[32]

故而壮族也有将乌鸦作为反面典型的民间寓言，

如黄年生口述、凌霭民整理的《骄傲的老鸦》[33]。

此外，受汉文化的影响，壮族人也不同程度接受“乌

鸦反哺”的“孝鸟说”。在壮族民间《达架的故事》

中，达架被会放蛊的后妈步步欺凌时，就一次次

得到乌鸦的指点与帮助 [34]，足见乌鸦早就具备作

为义鸟的文化先例。覃晓航从壮族“六乌圣母”

祭祀活动、庙宇等出发，认为壮族有“六乌”崇拜，

他进而从语音学上分析“六乌”即是乌鸟（即乌

鸦之属——引者注），且乌鸟就是壮族的鸟神 [35]。

乌鸦崇拜源于对“乌”与“鸦”的双重崇拜。

“乌”即黑色，黄家信根据《龙州纪略》《百色

厅志》《岭外代答》的相关记载及壮族人民偏爱

黑色服装，总结出壮文化中的“尚黑”[36] 特点。

“鸦”即鸟的一种，属于壮文化中鸟崇拜的一个

具体表征。张华《博物志》卷三曰：“越地深山

有鸟如鸠，青色，名曰治鸟。……此鸟日见其形，

鸟也；夜听其鸣，人也。……越人谓此鸟为越祝

之祖。”[37] 莫俊卿认为，作为壮族祖先的骆越（一

作雒越）支系，“骆，壮语就是鸟，雒越就是鸟

人的意思。雒越之名，也可能来源于鸟图腾的崇

拜”[38]。黄懿陆通过历史文献、民族语言、民俗、

考古等方面考证，认为壮族的始祖神布洛陀和创

世女神姆六甲都是人面鸟身神，布洛陀应解释为

“从天而降的男性人面鸟身神”，姆六甲为“胯

下可夹物体的女性人面鸟身神”[39]。也正因为鸟

崇拜，壮族诗人韦其麟根据同名民间故事创作了

著名的长篇叙事诗《百鸟衣》（上海人民美术出

版社，1983 年）。丘振声认为，《百鸟衣》的原

型是鸟图腾神话，因为人鸟婚媾是鸟图腾神话产

生于原始氏族社会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 [40]。总之，

由于壮族渊远流长的鸟崇拜和尚黑的风习，人们

自然而然地对乌鸦产生好感，是以对其在民间文

学作品中有所增益。

（三）崇神尚鬼

刘锡蕃《岭表纪蛮》有言：“蛮人迷信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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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天然可惊可怖之物，无不信以为神，竞相膜

拜。”[41] 在诸多壮族客歌中，（太白）金星是最

常被增益的神仙。在壮族神话《布伯的故事》中，

布伯与雷王斗法之后，雷王叫龙王急退洪水，布

伯从天上坠落下来而摔死。“布伯一颗红心，迸

到天蓬上镶嵌起来，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启明

星（启明星就是金星——引者注）。”[42] 壮族原

生型民间宗教（麽教、师公教）又与道教有紧密

的联系。在道教体系中，太白金星常常作为玉帝

的信使而存在，金星被增益到壮族客歌各个文本

中是壮、汉文化紧密融合的标志。此外，玉帝的

增益也是壮、汉文化融合的另一实例。在汉族神

话中，玉帝有7个女儿，在红水河流域，有民谚曰“雷

王七个女”，这里显然是将玉帝与雷王混同了，

而雷王在壮族神话中是天界之王。

相较之下，花婆是壮族本土之神，这与壮族

的女性崇拜“姆六甲—花婆”神话有关。红水河

流域的壮族民间认为女神姆六甲是花所生的造人

始祖。在《送红花白花》的壮族民间故事中，姆

六甲掌管花山，在山上栽培许多红花与白花，故

又称她为花婆、花王圣母等。当花婆给世间的夫

妻送红花时，他们就生女孩；送白花，则生男孩。

花婆将红花、白花送到人间前，会选择将某株红

花与白花栽在一起，表示投胎为人的某男、某女

会在人间结为夫妻。人去世后，他（她）又会回

归花山还原为花（故壮语中也将人的死亡称为“还

山”（wa n1θa n1）——引者注）[43]。有趣的是，

壮族民间多将花婆视为生育女神——在忻城县新

练村，壮族妇女生小孩后，人们往往在产妇的房

间立花婆神位。立这个神位时，要请师公来念符咒，

然后在墙上订一个红布包，在包里放上用锡纸与

木棍等做成的数枝假花（生男孩则做白花与黄花，

女孩则做红花）。每到节日祭祀，则要在神位附

近点香敬花婆。实际上，花婆也是壮族民间主管

婚姻的女神，相当于汉族的“月老”，所以客歌《薛

丁山》中“在花山注定”，表示花婆已将代表某

男性的白花与代表某女性的红花栽在一起，他们

的姻缘是前世的注定。

在梁祝故事的诸多异文中，阎王是处理梁、祝、

马三人恩怨的重要裁判，表明“鬼断”或“神断”

代表了一定的公平性与正义性，其体现出壮族文

化的“尚鬼”思想。壮族的尚鬼与“魂”观念有关。

魂，壮语读 hon1，在麽经中就有《赎（人）魂经》《赎

鸭鸡鹅魂经》《赎鱼魂经》等。壮族人认为人死

后会变成三魂：一个附在遗骨上，能起保佑子孙

的作用；一个留在家中神龛上当祖先神，保佑家

庭平安；一个回到花婆的花园中，以待重新转世

投胎 [26]27-28。在壮族文化中，前两个魂能直接作用

于人，故而壮族才有二次迁葬的习俗（只捡拾死

者的骨头，察拭干净后放入瓮棺中再葬）与祖神

崇拜。此外，杜树海考察发现，广西左江上游地

区壮族民间宗教仪式中，道公地位高于麽公、麽婆，

显示出地方文化的体系和层级。层级之间，即不

同仪式传统之间是法力传递与身份控制的关系 [44]。

客歌《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将阎罗作为鬼魂主宰

就体现了这种层级关系。当梁、祝、马先后化为

鬼魂来到阴司时，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显然是属

于个体间（民族内部）的主观视角的。当此之时，

只有借助象征国家权力的阎罗王才能对其是非恩

怨进行公允裁决。阎罗王最终裁决三人同回阳间，

梁、祝合婚，祝家要退还马家的财礼等，显然是

借神灵之口言说壮族人的婚恋观、财富观和道德

观。故而，鬼魂叙事使得带着浓浓悲剧色彩的汉

族梁祝故事结局变成了壮族版的大团圆结局。

（四）壮族处所意识

客歌中，名物的置换包括置换地名、自然生态

空间与人物民族属性等。有研究认为：“空间是

一个被忽视的叙事维度。”[45] 可以说，壮族聚居

地的地名、壮族人所面对的自然生态空间以及人

物的“壮族化”等都被包含在“空间”这个叙事

维度之中。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的罗伯特 • 塔利

将某些地方关切（placemindednes）称为“处所意识”

（topophrenia）。他解释说：“处所意识几乎是人

类所有活动的特征，因为地方感——更不用说流

离失所和回到原处，地点之间和空间之中的移动，

以及地方、空间、个人、集体、事件等之间的各

种关系——是思想、经验和存在的基本要素。”[46]

通过名物所建构起的客歌反映了壮族人独特

的处所意识。梁祝故事歌的异文中将杭州置换为

广州，唐皇故事歌中将通州置换为柳州，董永卖

身之地也被置换为忻城县城，都是壮族民间对“他

者”城市的想象，而这种想象又基于自我的处所

意识。明人张芳编纂的《殿粤要纂》共绘制广西

九府总图及各府、州、县、司、峒图共 129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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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汉族村落标为“民村”，壮族村落标为“獞

村”，瑶族村落标为“猺村”[47]。观察这些含村

落标志的舆图发现：州府和县城周边多以“民村”

拱卫，“獞村”远离城池；地处山岭中的州县，“獞

村”离州城池更为偏远；“土州”“土县”的“獞

村”较靠近城池。这说明大部分壮族村落是远离

城市（含县城及以上）的，也印证了“汉族占街头，

苗族占山头，壮族占水头”的广西民谚。壮族所

居住的村落一般叫“板（ ba n3）”。覃彩銮认

为“板”（或畈、曼）来源于壮族先民开垦耕种

并赖以生存的（水）田（na2）[48]。稻作的生产模

式使得壮族与农业紧密结合在一起， “农村”这

个地理和心理空间成为壮族人“自我”的处所意

识。这样，作为“他者”的城市自然是以“自我”

的农村为中心展开想象的对象，位于桂中的柳州、

临近广西的南方重镇广州，都是城市想象的具体

所在。

石山（pya1）、水田（na2）等名物的置换反映

出壮族的自然生态状况。壮族主体聚居的广西，

其地形有“周高中低，状若盆地；山地多，平原

少；岩溶广布，山水独奇”[49] 的特点。这使得壮

族人重构汉族故事时，将自己对自然生态的想象

融入其中，从而构筑了奇异的文学空间：人物与

空间的错位，也就是汉族故事人物被嫁接到壮族

聚居的广西自然生态环境之中。通过石山、峒、

村、水田等名物的置换，人物也获得了新的阐释

空间——人物身份和性格的“壮族化”：他（她）

们或行走在石山之间，或以种水田为生，或邀请

朋友进村（ ba n3）作客。

名物的名、实统一，可将客歌的内部生成与外

部文化环境联系起来。一方面，它规避了文本宰

制主义，规避了只专注于文本语言或表现形式的

缺陷，使客歌的研究不局限于文本内部，也不仅

仅止于壮、汉文学版本的比较，而是透过名物将

文本建构引向文本生成的民族、历史、地理、审美、

文化等非文本因素；另一方面，它也避免了因为

陷入实证主义批评、社会历史批评、作者中心论

窠臼而忽略文学性研究。

此外，名物还能使客歌建立起叙述学意义上的

主体性。壮族的文化自觉就在于通过以山歌的形

式讲述故事。在这里，故事本身的族属并不是人

们所关注的对象，壮族人关注的是如何以自己的

表述方式来讲述某种共同记忆，以丰富自己的民

族文化。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客歌所建立的壮

族话语体系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具体体现。在故

事内核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名物所建构的想象空

间、审美情趣等便在用“自我”话语来讲述“他者”

故事时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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